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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的含义 所谓节能，是指加强用能管理，采取技术上可

行、经济上合理以及环境和社会可以承受的措施，减少从能

源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中的损失和浪费，更加有效、合理地

利用能源。 为了推进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

经济效益，保护环境，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满足人

民生活需要，我国于1997年11月1日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节约能源法》(以下简称《节约能源法》)，并自1998年1月1日

起开始实施。 节能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长远战略方

针，也是当前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为推动全社会开展节能

降耗，缓解能源瓶颈制约，建设节能型社会，促进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经国务院

同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04年11月制定发布了《节

能中长期专项规划》。节能专项规划是我国能源中长期发展

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中长期节能工作的指导性文

件和节能项目建设的依据。《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规定了

节能的10大重点工程，分别是：燃煤工业锅炉(窑炉)改造工

程、区域热电联产工程、余热余压利用工程、节约和替代石

油工程、电机系统节能工程、能量系统优化工程、建筑节能

工程、绿色照明工程、政府机构节能工程、节能监测和技术

服务体系建设工程。 二、固定资产投资工程项目的节能要求 

根据《节约能源法》第12条，固定资产投资工程项目的可行

性研究报告，应当包括合理用能的专题论证。固定资产投资



工程项目的设计和建设，应当遵守合理用能标准和节能设计

规范。达不到合理用能标准和节能设计规范要求的项目，依

法审批的机关不得批准建设.项目建成后，达不到合理用能标

准和节能设计规范要求的，不予验收。 三、各参建单位的节

能责任 对于属于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节能标准，根据《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建设工程项目各参建单

位，包括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

监理单位以及施工单位等，均应当严格遵守，其中： 1.建设

单位应当按照节能政策要求和节能标准委托工程项目的设计

。建设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擅自修

改经审查合格的节能设计文件，降低节能标准。 2006年1月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第17条规定，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太阳能利

用系统与建筑结合的技术经济政策和技术规范。房地产开发

企业应当根据前款规定的技术规范，在建筑物的设计和施工

中，为太阳能利用提供必备条件。 2.设计单位应当依据节能

标准的要求进行设计，保证节能设计质量。 3.施工图设计文

件审查机构在进行审查时，应当审查节能设计的内容，在审

查报告中单列节能审查章节.不符合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施工

图设计文件审查结论应当定为不合格。 4.监理单位应当依照

法律、法规以及节能标准、节能设计文件、建设工程承包合

同及监理合同对节能工程建设实施监理。 5.施工单位应当按

照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和节能施工标准的要求进行施工，保

证工程施工质量。 以上各参建单位未遵守上述规定的，应当

按照《节约能源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

法规和规章，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工程建设领域行政处罚



程序 为保障和监督建设行政执法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保

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建设行政执法工

作程序化、规范化，根据《行政处罚法》，建设部发布实施

了《建设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1999年2月3日建设部令

第66号发布)。结合《行政处罚法》和《建设行政处罚程序暂

行规定》的有关规定，建设行政处罚程序应遵守如下规定： (

一)行政处罚的决定程序 1.一般规则 (1)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

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

罚。 (2)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

有的权利。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违反该规定，未向当事人

告知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的，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

立。 (3)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

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

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

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行政机

关及其执法人员违反该规定，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

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成立。 2.程序种类 《行政处罚法》、《

建设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基于建设行政处罚的不同情况

，规定了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 (1)简易程序 简易

程序，是指针对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50

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或警告的

行政处罚而设定的行政处罚程序。适用简易程序可以当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 (2)一般程序 一般程序，是指普遍适用的行

政处罚程序，适用于除适用简易程序的行政处罚以外的其他



行政处罚。 (3)听证程序 听证程序，是指针对行政执法机关作

出吊销资质证书、执业资格证书、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停业

整顿(包括属于停业整顿性质的，责令在规定的时限内不得承

接新的业务)、责令停止执业业务、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

和其他设施以及处以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而设定的行

政处罚程序。对于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在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

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 (二)行政处罚的执行程序 行政处

罚的执行程序，是指确保行政处罚决定所确定的内容得以实

现的程序。行政处罚决定一旦作出，就具有法律效力，当事

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以履行。当事人对行政处

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除法律另有

规定的以外，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